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什麼是⼈事保證？

⽂:⿈蓮瑛（認證法律⼈） 、葉⼦⿑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3-06-08

案例

A在求職的過程中投了許多履歷並參加很多場⾯試，最後順利被B公司錄取。B公司要求A在到職前必須⾃
⼰先找⼈擔任他的「⼈事保證⼈」，並簽訂「⼈事保證契約」。A的親戚C很樂意幫助A，但是在確定擔任
A的⼈事保證⼈並且簽訂契約之前，C還是想先了解⼀下：究竟什麼是⼈事保證？⼈事保證⼈在什麼樣的情
況下必須負責？⼈事保證⼈⼜有哪些權利能夠保護⾃⼰呢？

本⽂

⼀、什麼是⼈事保證？跟⼀般的保證有什麼不⼀樣？

⼈事保證就是由第三⼈擔任員⼯（即受僱⼈）的保證⼈，保證⼈和雇主簽約，彼此約定萬⼀將來因為這個員⼯
與⼯作有關的⾏為，導致雇主的權益受損，且員⼯必須要對雇主負起賠償的責任時，這時候就由⼈事保證⼈代
員⼯賠償給雇主[1]。由於⼀般的保證關係是在保證「已經產⽣」的債務，⽽⼈事保證則是在保證「將來可能會
發⽣」（也就是不⼀定會發⽣）的債務，所以雖然都稱為保證，但是概念並不完全⼀樣[2]。

⼈事保證契約⼀定要以書⾯的⽅式簽訂（不能只是⼝頭約定），⽽且保證的期間不可以超過3年。若是雇主跟
員⼯之間不再有僱傭關係，或是⼈事保證契約的期限已經屆滿且沒有再書⾯更新時，⼈事保證的關係就會結
束[3]。

⼆、⼈事保證⼈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必須負責賠償？（⾒圖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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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1 什麼是⼈事保證？
資料來源：⿈蓮瑛、葉⼦⿑ / 繪圖：Yen

在以下2個條件同時具備時，⼈事保證⼈必須賠償：



（⼀）當員⼯因為⾃⼰職務上的⾏為，導致必須賠償雇主

所謂「職務上的⾏為」，在認定上只要是跟職務有相關的⾏為就⾜夠[4]，典型的例⼦包括：公寓⼤廈管理維護
公司派駐擔任的總幹事侵占社區款項[5]、客運司機因為違反交通規則⽽撞傷⾏⼈[6]、房屋銷售員以詐欺的⼿
段向買家騙取價⾦[7]等。

（⼆）⽽且雇主沒有辦法透過其他的⽅式來彌補損害

為了避免⼈事保證⼈負擔過重的責任，⺠法規定只有當雇主無法以其他⽅式來彌補所受到的損害時，才能要求
⼈事保證⼈負起賠償的責任[8]，⽽且必須在2年內請求[9]。常⾒雇主能夠獲得賠償的其他⽅式為：員⼯願意⽽
且有能⼒⾃⼰賠償雇主，以及雇主已有投保員⼯誠實保證保險且能夠從保險獲得⾜夠的理賠[10]等。

三、⼈事保證⼈有哪些權利？

⼈事保證⼈也有許多法律上的權利可主張，以下舉例3項：

（⼀）原則上有賠償⾦額的上限

當雇主符合法規以及契約的規定⽽向⼈事保證⼈請求賠償時，若⼈事保證契約的簽約⼈對此沒有其他的特別約
定，則⼈事保證⼈的賠償⾦額上限，將會是在發⽣賠償事故時，這名員⼯當年所可以獲得的報酬總額[11]。

（⼆）減輕賠償⾦額或免除賠償責任

雖然員⼯與⼯作相關的⾏為的確損害了雇主的權益，但是當雇主在選任員⼯以及後續監督上也有疏失時，⼈事
保證⼈能請求法院減輕或甚⾄免除賠償⾦額[12]。常⾒雇主對於員⼯的選任或監督有疏失的情況包括：沒有完
善評估有前科的應徵者是否合適擔任此職位[13]，以及沒有建⽴有效的列管流程來確保員⼯會將經⼿的款項繳
回公司[14]等。

（三）因雇主的⾏為使賠償⾵險上升時有權終⽌契約

當雇主更換員⼯的⼯作內容或是⼯作地點，導致⼈事保證⼈將來要負起賠償責任的可能性升⾼時，⼈事保證⼈
可以終⽌契約[15]。

四、結論

願意擔任⼈事保證⼈的C，的確應該要在簽訂⼈事保證契約前，先仔細了解什麼是⼈事保證，並對⾃⼰的權利
義務有基本的認識，⽽且要仔細查看契約當中是否有明顯對⾃⼰不利，或是沒有寫清楚的規定。如果有任何不
明瞭的地⽅，建議在簽署之前先向對⽅提出⾃⼰的疑慮並且詳加討論，或是請求專業⼈⼠的協助，以保障⾃⾝



權益。

註腳
   ⺠法第756條之1第1項：「稱⼈事保證者，謂當事⼈約定，⼀⽅於他⽅之受僱⼈將來因職務上之⾏為⽽

應對他⽅為損害賠償時，由其代負賠償責任之契約。」
[1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969號⺠事判決：「惟⼈事保證⼈究與⼀般保證⼈性質不同，⼀般保證往往
已有主債務發⽣，諸如借貸等契約，……然⼈事保證⼈於作保時，債務尚未發⽣。」

[2]

   ⺠法第756條之1第2項：「前項契約，應以書⾯為之。」
⺠法第756條之3第1、2項：「
I ⼈事保證約定之期間，不得逾三年。逾三年者，縮短為三年。
II 前項期間，當事⼈得更新之。」
⺠法第756條之7第1、4款：「⼈事保證關係因左列事由⽽消滅：
⼀、保證之期間屆滿。……
四、受僱⼈之僱傭關係消滅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花蓮分院107年度原重上字第3號⺠事判決：「⽴法者擔⼼⼈事保證⼈因急迫、輕率或無經
驗等情，任意允諾作保，遂強制規定⼈事保證契約須以書⾯作成……準此，當事⼈間縱有擔任⼈事保證之
意思合致，如未簽訂書⾯，依⺠法第73條前段規定，不得認⼈事保證契約為有效。……從⽴法⽬的解釋
，⼈事保證契約之更新，亦應以書⾯為之，屬要式契約，應無疑義。」

[3]

   杜怡靜（2004），〈⼈事保證〉，收錄於⿈⽴主編，《⺠法債編各論（下）》，初版，⾴616。
最⾼法院42年度台上字第1224號⺠事判決：「按⺠法第⼀百⼋⼗⼋條第⼀項所謂受僱⼈因執⾏職務不法
侵害他⼈之權利，……即受僱⼈之⾏為，在客觀上⾜認為與其執⾏職務有關，⽽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
就令其為⾃⼰利益所為亦應包括在內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102年度上字第193號⺠事判決：「⼈事保證，第756條之1第1項……其⽴法理由為：『…
…⼜本條稱受僱⼈者，與（編按：⺠法）第188條所稱之受僱⼈同其意義，凡客觀上被他⼈使⽤為之服勞
務⽽受其監督者均屬之。』是⼈事保證⼈所負之責任，係以受僱⼈因職務上⾏為⽽對僱⽤⼈應負之損害賠
償為其保證範圍。」

[4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2年上字第193號⺠事判決：「㈠良福公司與甲○○……簽訂原證五勞動契約，……⾄○
○縣○○市峰藝社區擔任總幹事……㈡良福公司與⼄○○、丙○○……簽⽴原證六員⼯切結保證書，約定
甲○○在良福公司任職服務期間內，倘有違法舞弊等致良福公司蒙受損害時，由⼄○○、丙○○負連帶賠
償之責任，保證期間⾃簽約時起算3年。㈢甲○○……侵占峰藝社區款項417萬4,437元。良福公司已賠
付峰藝社區……峰藝社區……將對甲○○之侵權⾏為損害賠償債權讓與良福公司。」

[5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99年度上更（⼀）字第33號⺠事判決：「本件甲○○受僱於上訴⼈，擔任司機⼄職，並邀
被上訴⼈為連帶保證⼈，保證甲○○於上訴⼈公司任職期間，遵守法令及公司規章，並絕對服從公司暨主
管⼈員之指揮、監督，認真⼯作，確保公司之權益。倘甲○○有違反公司法令規章、業務過失等職務上之
⾏為致上訴⼈遭受損害時，被上訴⼈願負……責任，⽽簽⽴系爭保證契約，堪認該保證契約性質應屬⼈事
保證契約。系爭⾞禍係肇因於甲○○駕駛前開⼤客⾞，⾏經⾏⼈穿越道前，未減速暫停讓⾏⼈先⾏，致撞

[6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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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在⾏⼈穿越道上之⾏⼈⼄○○……可證系爭⾞禍之肇事責任既係可歸責於甲○○所致，即屬甲○○因執
⾏駕駛職務致第三⼈受有損害，上訴⼈依⺠法第188條之規定，因此⽽賠償被害⼈家屬共計154萬元。」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5年度上字第969號⺠事判決：「甲○○於任職上訴⼈房屋銷售營業員期間，仲介⼄○○
買受……房地，惟該房地並⾮上訴⼈受託仲介出賣之物件……甲○○係以上訴⼈公司房屋銷售業務員之⾝
分，佯以仲介賣屋之⽅式，向⼄○○詐取買賣價⾦，甲○○前開所為，在客觀上⾜認為與其執⾏仲介職務
有關，且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，⽽上訴⼈業已簽發⽀票賠償⼄○○129萬5,000元⼄節，亦據證⼈⼄○○
於原審證述明確，是上訴⼈主張丙○○應就甲○○前開職務⾏為負⼈事保證責任，⾃屬有據。」

[7]

   ⺠法第756條之2第1項：「⼈事保證之保證⼈，以僱⽤⼈不能依他項⽅法受賠償者為限，負其責任。」
最⾼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0號⺠事判決：「按⺠法第七百五⼗六條之⼀第⼀項及第七百五⼗六條之⼆
第⼀項規定之⽴法⽬的，在於限縮⼈事保證適⽤範圍及保證⼈賠償責任，以求衡平，其理由係避免⼈事保
證⼈負擔過重責任，故應由僱⽤⼈先依他項⽅法求償，⽽不能或不⾜受償，始令負保證責任，具有補充性
質。」

[8]

   ⺠法第756條之8：「僱⽤⼈對保證⼈之請求權，因⼆年間不⾏使⽽消滅。」[9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2年度上字第193號⺠事判決：「 本於⺠法第756條之2第1項規定使⼈事保證⼈責任具
補充性質之意旨，若僱⽤⼈尚得依其他⽅法請求他⼈賠償，且無求償遭拒或其他不能受償之情事者，⾃不
得請求⼈事保證⼈就此部分負清償之責。本件良福公司就甲○○之不誠實⾏為，向富邦保險公司投保系爭
保險（編按：員⼯誠實保證保險契約）……良福公司依員⼯誠實保證保險契約對富邦保險公司有90萬元
之保險⾦請求權……故須扣除良福公司得向富邦保險公司得請求之保險⾦90萬元後，⽅由⼄○○、丙○○
負賠償責任（編按：⼄○○、丙○○為⼈事保證⼈）。」

[10]

   ⺠法第756條之2第2項：「保證⼈依前項規定負賠償責任時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其賠
償⾦額以賠償事故發⽣時，受僱⼈當年可得報酬之總額為限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臺南分院101年上易字第103號⺠事判決：「⼈事保證契約之訂定，倘係於該責任限制範圍
外加重⼈事保證⼈之賠償責任，該⼈事保證之書⾯契約中，⾃應具體⽰明保證責任之範圍及排除上開法律
規定責任限制之適⽤，使⼈事保證⼈得以清楚知悉……，尚不得以『應負全部賠償責任』等概括⽤語，即
謂⼈事保證⼈業已拋棄其賠償責任以『賠償事故發⽣時，受僱⼈當年可得報酬之總額為限』之利益。」
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字第90號⺠事判決：「所謂『當年可得報酬』，於其報酬已發⽣之部
分，依實際所得計算之，尚未發⽣者，則依通常情事及已定計畫估定之、⼆者合計之總額為準，包含薪資
、獎⾦、津貼等經常性給與。」

[11]

   ⺠法第756條之6第2款：「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法院得減輕保證⼈之賠償⾦額或免除之：……⼆、僱⽤
⼈對受僱⼈之選任或監督有疏懈者。」

[12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2年度上字第193號⺠事判決：「甲○○曾因詐欺案件……，⼜曾因侵占案件……，復曾
因業務侵占等案件……判決有期徒刑1年6⽉……，良福公司……指派甲○○擔任……總幹事⼀職，負責收
取社區管理費及其他⼀切⽇常事務，經⼿社區相關經費之運⽤，依良福公司經營公寓⼤廈管理維護業務多
年之經驗，理應知悉⼀般社會上常⾒社區經費保管⼈侵占相關款項之不法事件，亦可預⾒其指派擔任保管
社區經費之受僱⼈可能有侵占職務代收款項之⾵險，相較於其他未經⼿款項之受僱⼈，應有更⾼之品格要
求。……應認良福公司對甲○○之選任，顯有疏懈。」

[13]
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V,105%252c%25e4%25b8%258a%252c969%252c20161129%252c2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756-2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SV,100%252c%25e5%258f%25b0%25e4%25b8%258a%252c90%252c20110120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756-8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PHV,102%252c%25e4%25b8%258a%252c193%252c20140124%252c1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Single.aspx?pcode=B0000001&flno=756-2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NHV,101%252c%25e4%25b8%258a%25e6%2598%2593%252c103%252c20120710%252c1
https://judgment.judicial.gov.tw/FJUD/data.aspx?ty=JD&id=TCHV,105%252c%25e4%25b8%258a%252c90%252c20160823%252c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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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呂紹瑋（2023），《什麼是⼀般保證，保證⼈有什麼權利？》。

標籤
 ⼈事保證，雇主，受僱⼈，⼈事保證⼈，⼈事保證契約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上字第90號⺠事判決：「公司既規定業務員經⼿款項當⽇均應繳回公司
，即應建⽴列管流程，避免業務員將代收款項挪為私⽤，例如收款必須於契約載明收款⾦額及種類，並開
⽴收據，並由經⼿業務員簽收，公司於配⾞前列管所有契約，並隨時抽查業務員有無依規定作業，始能避
免此類款項流於私⽤之可能。上訴⼈公司內部管控流程不當，竟然讓甲○○收取客戶款項後可不依規定繳
回公司，且不被即時發現，⾜⾒上訴⼈公司內部管理監督，應有疏懈之過失。」

[14]

   ⺠法第756條之5第1項第3款、第2項：「
I 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僱⽤⼈應即通知保證⼈：……
三、僱⽤⼈變更受僱⼈之職務或任職時間、地點，致加重保證⼈責任或使其難於注意者。
II 保證⼈受前項通知者，得終⽌契約。保證⼈知有前項各款情形者，亦同。」

[15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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